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bookmark: casenumber]
申请人：张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牛坤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市公开刑罚决字〔2024〕000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4年6月1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经书面审理，现已审结。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称：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当时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提到的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的决定表示抗议，并且写了陈述和申辩。结果被申请人仍然作出对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的决定。表示抗议的理由有如下几条：1.申请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殴打他人。也不是为了泄愤或者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生命安全作出出格举动。2.与申请人发生冲突的该名男子，在与申请人肢体接触中，使用铁质椅子，砸向申请人头部，并且在过程中，有对来劝架的米线店服务员造成伤害。胳臂疼了一个多月。也对前来劝架的女友造成了伤害，胳臂有瘀青。这些内容，在派出所取证中，都有被民警李某所诱导供词。听闻女友讲起来，仍然觉得非常不公平。并且米线店店员受伤，调查取证过程中，民警李某从未见过该店员。而是通过向米线店老板取得供词就作为证据。申请人对办案民警李某是否认真办案持怀疑态度。3.事发当天，与申请人发生冲突的男子其家属来派出所，进门就问“李所”在不在，那个时候，当事人都是第一次来派出所，他如何知道“李所”是谁？而后还与当时在值班室的民警聊天，聊天内容大概是询问人家民警怎么还在这里干辅警，并问人家现在工资多少钱。很明显，他与派出所这些人员是相识的。申请人认为这些迹象都无法绝对做到公平公正。4.从事发当天，民警对申请人的态度极其恶劣，申请人相信，他们之间是存在熟人办案的。只是申请人作为普通公民，无法取得相应证据。请领导明察。5.案件发生后，从来没有人询问申请人需不需要调解。与对方家属的见面，也是草草了事，言语中也透露着威胁的成分。调解环节从未有过，就急匆匆地定申请人的罪过。这是正常的办案流程嘛？6.案发时，起因是申请人女友遭到“男凝”，申请人上前制止无果，对方说“出来不就是让看的”，申请人才先踢得他屁股一脚。如果申请人劝阻的时候他停止了或者道歉了，事情到此为止，也构不成任何多余的伤害与社会影响。是该男子，不仅不停止还出言不逊，才有了后面的缠斗。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被米线店老板和旁边的食客拉开了三次。每次都是对方男子对申请人再次进行殴打。并且是追着申请人打。这一点看监控也好，人证也好，很容易查实，可每次询问时，李某民警却经常避开这里的细节。反而只对谁先动手更感兴趣。最关键是，申请人先动手且承认，为什么动手，没人问。动手被制止后再次动手，这些细节为啥也没人问？7.如果申请人踢了对方一脚，构成寻衅滋事，申请人无话可说。但事实是，申请人踢完一脚，对方立马还击，期间还武器升级，拿铁质凳子砸申请人脑袋，这算什么？为什么拿凳子砸申请人脑袋只字不提？并且算对方正当防卫。8.如果当事人打完架，申请人已经回到车上，这个时候，只需要报警或者原地等待就好，为什么上来把申请人后视镜掰掉？雨刮器掰掉？对申请人车辆造成损坏，为什么只字不提？为什么不算寻衅滋事？申请人亏了有辆，如果申请人上出租车的话，也可以把车弄坏？何况，车也不是申请人名下的，他把申请人朋友的车弄坏，算正当防卫？9.上车之后，另一男子出现，在车外敲打申请人车窗并对其吼叫，这不算寻衅滋事？10.警察来了后，并未提醒申请人需要做伤情鉴定，反而让对方去做了。申请人是第二天向其朋友说起来，申请人朋友提醒去做伤情鉴定后，申请人才去做了。这算不算警察的失职和偏袒？民警李某到场后在未了解清楚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就教训申请人说“别人就看了看你女朋友你就动手？是摸她来？”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民警察该说出的话吗？他们出警到现场的时候是否有义务出示他们的证件，是否有义务带着执法记录仪？如果这些都不算，试问，申请人作为男性公民，是否以后可以在路边对着一个女孩儿盯着她看，在对方劝阻后依然理直气壮的看。在女孩逃离其视线后上了车，对着她的车敲窗户，大吼大叫，也把她车后视镜掰掉？这些难道都不犯法吗？并且，问起来也说，出来不就是让看的？这些都可以视而不见吗？法律是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这是电影中的台词，也是申请人此时的心声。正当防卫是鉴于正对不正，不是不正对不正。所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如果不算见义勇为，起码也该属于互殴。申请人作为成年人，可以为自身互殴的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法律如果不公平，认为申请人算寻衅滋事，那么申请人也就觉得办案人员有辱法律赋予其的神圣职责。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流氓出现，就是因为流氓和执法者都认为看一眼无所谓，不就是看看？出来不就是让看的？等等这些言论所侵蚀。要想长治久安，执法者也要多站在女性角度上思考一下问题，谁没有老婆？谁没有女儿？如果流氓“男凝”仍然不能引起重视，永远觉得不就是看看，那申请人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
综上所述，申请人请求：1.政府有关部门，对此案件中证人证词、影像资料等重新审理，并且给出真正公平的指导意见。2.对民警李某与崔某儿子是否相识，是否因为与当事人相识对案件造成了结果上的判断失误，而进行调查。3.请求撤回编号〔2024〕000115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2024年4月13日08时23分，被申请人接崔某电话报警称：“有人打其，已通知120。”民警处警后，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崔某称：其去吃早餐时被坐在车内的男子殴打，自己已拨打120电话，民警将坐在车内的申请人叫下来询问，申请人称其确实殴打了崔某，崔某称该需要到医院检查伤情，后崔某儿子崔某1陪同崔某到医院检查，民警告知崔某1检查完毕后到兰花路派出所找处警民警进一步处理此事。随后，民警将申请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同日11时许，崔某1到兰花路派出所称对方态度蛮横，不愿意与对方调解，希望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处理。2024年04月13日，民警将该案立为行政案件调查。
立案后，经现场调查、询问相关当事人及证人、伤情鉴定等相关侦查工作后，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被申请人于2024年06月07日依法对申请人做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24年06月0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同日，被申请人批准申请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2024年06月11日，申请人就该案提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于同年06月13日收到晋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24)59号后，重新审阅了案卷材料，现答复如下：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公开行罚决字〔2024〕000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程序正当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理由和依据如下：
1、 申请人称：对办案民警李某是否认真办案持怀疑态度、对处警流程、民警办案程序是否合法存疑。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按照规定处警，处警过程有4G执法记录仪记录，整个办案过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申请人称的打架过程中有服务员受伤的情况，经询问鸡汤米线店老板娘原某，该称当时未发现服务员受伤。服务员现已离职，民警电话联系服务员，该称不愿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也不愿透露个人信息，该当时没有受伤。申请人所称的其女友靳某受伤一事，经询问靳某，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受伤的，该在劝架期间与崔某没有肢体接触，无法认定靳某受伤与崔某有直接关系。
2、 申请人称：存在熟人办案的情况。案发前民警李某不认识申请人称的被侵害人崔某儿子崔某1，处警后因崔某1在案发现场，并陪同崔某到医院检查，民警告知崔某1检查完毕后到兰花路派出所找处警民警李某进一步处理。在整个办案过程中，申请人未提出让办案民警李某回避的要求。
三、申请人称：未对案件进行调解。经调查，申请人行为构成寻衅滋事，不属于治安调解范围。
四、申请人称：对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经调查，被侵害人崔某对申请人的反击，是在申请人对崔某实施殴打致崔某倒地后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且未超出正当防卫范围，经审查，被申请人认为崔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五、申请人称：车辆被损坏的定性问题事情发生后，申请人与女友靳某准备乘车离开时，崔某走到车前阻止其离开，崔某的行为只是为阻止违法嫌疑人申请人逃离案发现场，没有毁坏申请人所乘车辆的故意，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
六、申请人称：另一名男子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经调查，另一名男子崔某到申请人车前敲车窗的行为只是想询问查证该父亲被殴打一事，被申请人认为不构成寻衅滋事。
综上所述，本案因申请人单方面认为崔某“男凝”该女友靳某，遂上前询问，申请人不听崔某的辩解并动手殴打崔某引发，申请人在处理过程中行为失当，在公共场所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人，致被侵害人受伤。经晋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崔某外伤致体表挫伤面积为41.5cm2,构成轻微伤。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后认定申请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给与申请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当。 
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公开行罚决字〔2024〕000115号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4年4月13日8时18分，申请人与女友靳某在某鸡汤米线店吃早餐时，靳某称有一名陌生男子一直盯着她看，申请人遂上前询问，后与该男子发生口角，申请人先踢了该男子一脚，而后双方发生冲突，期间双方均受伤。
2024年4月13日8时23分，兰花路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崔某电话报警；于当日立案后，被申请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等工作。2024年4月13日，被申请人委托晋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崔某进行伤情鉴定，并于5月6日向崔某、申请人通知崔某的伤情鉴定结论为轻微伤。2024年4月16日，被申请人委托晋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进行伤情鉴定，并于5月14日向崔某、申请人通知申请人的伤情鉴定结论为轻微伤。2024年5月15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2024年6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bookmark: tiao_99_kuan_1][bookmark: tiao_99_kuan_2]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13日受案，2024年6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从4月13日至5月14日为伤情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bookmark: tiao_44_kuan_1][bookmark: No100_Z3J1T26K1][bookmark: No101_Z3J1T26K1X1][bookmark: No102_Z3J1T26K1X2][bookmark: No103_Z3J1T26K1X3][bookmark: No104_Z3J1T26K1X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申请人因其女友被崔某“盯着看”，与崔某发生口角，进而双方产生肢体冲突。在整个案卷证据材料中，崔某否认盯着其女友看，且无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崔某实施了不怀好意的凝视。此种情况下，申请人先动手殴打崔某，扰乱了公共秩序、侵害了他人人身安全，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借故生非构成寻衅滋事并无不当。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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